
担任高管

却被公司告发

李天明是一家科技咨询公司的

业务总监， 但同时， 他也通过用他

人名义设立公司， 实际控制着另一

家名叫“添亿” 的公司。

有一家国外公司希望在我国开

设全球直营网站， 向李天明询问他

所在的科技咨询公司是否可以承接

这一业务， 于是李天明就将该合作

意向汇报给了公司领导， 但公司领

导商量之后， 以技术能力不足为由

回绝了这个合作机会。

于是， 李天明就把这个业务用

自己控制的添亿公司承接下来。 但

在之后进行业务对接过程中， 李天

明使用了科技咨询公司的邮箱发邮

件联系对方。

科技咨询公司得知此事后， 向

公安机关告发了李天明， 指控他

“利用职务之便截留商业机会”， 涉

嫌职务侵占罪， 涉案金额高达

3200 万余元。

此外， 公司认为李天明还涉及

合同诈骗等犯罪行为。

一旦定罪

刑期十年以上

李天明通过家属找到我们时，

我们初步研判这一指控确实非同小

可。

根据 《刑法》 的规定，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

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

金； 数额巨大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

别巨大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而李天明涉案 3200 万余元已

经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一旦罪

名成立， 李天明将面临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但是， 这起案件的案情也有非

常特殊的地方， 就是和通常的职务

侵占行为不同， 本案中公司指控李

天明侵占了原本属于公司的“商业

机会”， 但这一“机会” 尚未转化

为本单位财物。

因此我们认为， 这类新型经济

犯罪案件面临“单位财物认定边

界” 的法律争议。

接受委托后， 我们第一时间会

见了李天明， 听取他自己的辩解，

详细了解了案件所涉业务的方方面

面。

同时， 我们通过仔细研读案

卷， 检索相关的判例以及法学论

文， 梳理辩护方向。

梳理案情

确定辩护思路

通过大量前期工作， 我们的辩

护思路逐渐清晰。

首先 ， 我们深度分析解读了

“本单位财物” 的范围。

根据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职

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为公司、 企业

或其他单位的“现实利益” 或“确

定性收益” （如单位现存的财物或

必然可得的财产性利益）， 商业机会

仅是一种期待利益， 尚不具备确定

性， 不能认定为“本单位财物”， 一

般不属于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我们紧紧抓住这一构成要件， 指出

本案中的商业机会没有转化为科技

公司的确定性收益， 尚不能被认定

为“单位财物”， 不是本案的犯罪对

象。

其次， 我们通过大量证据证明，

添亿公司通过承接这一项目获得的

收入是公司提供服务、 付出劳动的

对价， 而非职务侵占的财产。

职务侵占罪的成立以李天明侵占

了科技咨询公司的财物为前提， 在明

确了商业机会不属于公司财物的基础

上， 我们仔细梳理了添亿公司为落实

项目所付出的人力、 物力、 财力成

本， 提供了包括办公室租赁合同、 员

工劳动合同等证据， 以证明添亿公司

取得的项目收入为公司提供相应服务

和公司员工付出相应劳动的对价， 是

添亿公司的合法收入， 而非科技咨询

公司的财产。

最后， 我们努力切断了本案定罪

的因果关系链条。

在梳理案情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添亿公司并非直接从那家外国公司那

里承接了这一项目， 而是从另一家科

技咨询公司处分包了该项目中的运维

部分。

也就是说， 在添亿公司入场前，

已由其他公司通过合法商业竞争取得

了这一项目， 并将项目中的运维工作

分包给添亿公司。

这样的一系列证据， 切断了检方

构建的添亿公司取得该项目的时间线

链条。

专家论证

机会无法变现

由于这一案件中， 涉及网站的开

发、 运营和维护等专业问题， 因此我

们团队也求助了相关专家。

我们向专家咨询了一个核心问

题： 李天明所在的科技咨询公司之前

曾经承接这家国外公司在中国的子公

司的微信小程序开发项目， 是否就意

味着他们就一定能承接全球直营网站

项目。

也就是说， 微信小程序与直营网

站这两个系统， 是否具有技术同一性

或者可比性， 这也是控辩双方争议的

焦点之一。

我们聘请的相关领域技术专家对

这两个系统从专业角度进行了详尽的

对比分析， 专家的意见很明确： 全球

直营网站业务系统的搭建难度远远高

于小程序中的系统， 科技咨询公司依

托自身开发小程序的技术能力， 无法

承接这一全球直营网站项目。

我们向检察机关提交的专家意见

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观点： 这是一个

“商业机会”， 但如果无法变现， 就不

能成为“职务侵占” 的财物， 也就不

是本案中能够成立的犯罪对象。

局势逆转

最终获得缓刑

本案经过控辩双方的交锋， 最终

检察机关对于李天明涉嫌职务侵占罪

和合同诈骗罪两罪未予起诉。 由于添

亿公司在业务过程中存在虚开发票和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经检察机关

起诉， 法院认定添亿公司及作为实际

控制人的李天明构成虚开发票罪和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分别判处公司

罚金和李天明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

年， 并处罚金。

这起最初指控金额高达 3200 万

元的职务侵占罪案件， 实现了从“十

年” 到“缓刑” 的逆转， 其中的辩护

经验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通过本

案我也体会到， 如今刑事辩护案件往

往涉及各种专业问题， 作为律师也应

更加注重法律与技术的结合， 提升辩

护的专业性和说服力， 以取得最佳的

辩护效果。

（文中人物和公司均为化名）

在一家科技咨询公司担任高管的李天明， 用自己私下控制的

另一家公司承接了被公司否决的项目。

公司得知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称李天明“职务侵占”了价值高

达 3200 万元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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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商业机会”？

论证“尚未变现”
获判缓刑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康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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